喜讯！青云谱法院一案例被《人民法院报》采用刊登
※7月14日《人民法院报》第六版刊发我院城南法庭副庭长胡件平撰写的案例评析《通过补办被害人手机卡登录被害人雷达网账户窃取虚拟货币行为的定性》。
※7月17日《江南都市报》“法治江西”栏目刊登我院立案庭法官助理严玲玲撰写的宣传稿件《法官倾心解纷 商户真诚点赞》。
稿件原文
通过补办被害人手机卡登录被害人雷达网账户窃取虚拟货币行为的定性——江西南昌青云谱法院判决邓某、龚某等人盗窃案
裁判要旨
使用虚假临时身份证补办被害人的手机卡，再用补办的手机卡用以接收被害人雷达网账户登录及交易验证码，盗窃虚拟货币的行为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盗窃罪的想象竞合，应择一重罪处罚。关于犯罪数额的认定，应重点审查被告人的销赃金额、被害人的购入成本或者投入成本，合理确定犯罪数额，做到罚当其罪。
【案情】
邓某获取了包括受害人李某在内的多人雷达网账户，再从张某处获取了雷达网账户绑定手机号的机主信息，然后根据获取的机主信息并使用同伙王某的照片制作了虚假被害人临时身份证，由邓某带领王某等人使用虚假临时身份证补办了被害人手机卡，补卡成功后张某将手机卡装至自己手机中，用以接收被害人雷达网账户登录及交易验证码，再由杨某负责根据获取的验证码后台登录被害人雷达网账户将被害人的虚拟货币全部转出，由龚某负责接收杨某转移的虚拟货币并进行套现，非法获利共计600余万元。
【裁判】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虚拟货币虽然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虚拟货币也不具有法偿性，不属于法定货币，但虚拟货币对于其持有人来说还是具有特定价值的，盗窃罪侵犯的客体包括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虚拟货币可以作为盗窃罪的侵犯客体。关于盗窃数额的认定，不宜以被盗虚拟货币的市场价格认定盗窃数额，应以被告人套现获利金额认定盗窃数额。法院遂以盗窃罪对被告人邓某、龚某等人定罪量刑。宣判后，邓某、龚某等人提出上诉，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虚拟货币可以成为盗窃罪侵犯的客体，遂维持了青云谱区法院关于被告人邓某某、龚某某等人构成盗窃罪的判决。
【评析】
一、虚拟货币可以成为盗窃罪的侵犯客体
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所谓财物并不仅限于有体物，只要财物符合以下三个特征就可以是盗窃罪侵犯的客体：即具有管理的可能性、具有转移的可能性、具有价值性。虚拟货币具有管理的可能性，虚拟货币的所有权人可以占有虚拟货币，并对其进行诸如转移、支付等管理；虚拟货币还具有转移的可能性，很多虚拟货币官方自带转账功能，可以将虚拟货币转至行为人控制的“加密钱包”；虚拟货币对于所有权人来说还具有特定价值，需要所有权人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才能获取相应的虚拟货币。从以上角度分析虚拟货币完全可以成为盗窃罪的侵犯客体。
虽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于2021年9月15日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虚拟货币受到政策监管，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款：“盗窃毒品等违禁品，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的，根据情节轻重量刑”之规定，违禁品也可以作为刑法中的财物加以规制，虚拟货币的监管性并不影响其作为盗窃罪的侵犯客体。
二、邓某等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和非法获取计算机系统数据罪的想象竞合
邓某等人使用虚假临时身份证补办被害人的手机卡，再用补办的手机卡用以接收被害人雷达网账户登录及交易验证码，再用获取的验证码后台登录被害人雷达网账户将被害人的比特币、以太坊、雷达币等虚拟货币全部转出，邓某等人未经服务器管理者同意获取管理权限并侵入服务器，获取虚拟货币的公钥以及私钥并转移虚拟货币的占有，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同时，邓某等人以秘密的方式获取受害人虚拟货币的公钥以及私钥并转移虚拟货币的占有，最终将虚拟货币套现获利，其行为也构成盗窃罪，邓某等人以一个主观故意实施一种犯罪行为，触犯两个罪名，构成想象竞合，应择一重罪处罚，即应按照处刑较重的盗窃罪对邓某等人定罪量刑。
三、盗窃虚拟货币的犯罪数额应如何认定
根据《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中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等规定，鉴定机构不会也不能对虚拟货币的价格认证进行受理，同时，我国也不认可国外虚拟货币交易价格平台发布的虚拟货币价格，因此，关于盗窃虚拟货币的犯罪数额认定在司法实践中一直是一个难点。当前，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就是以被告人的销赃金额确定其犯罪数额，该种认定方式简便易行也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但同时也存在缺陷，即如果被告人盗窃虚拟货币后尚未出手获利的情况下如何认定犯罪数额便不再适用。在此情况下，我们应当重点查明受害人取得虚拟货币的方式和成本，如果受害人通过“挖矿”方式获取虚拟货币，则应以受害人的挖矿成本确定犯罪数额，如果受害人从交易平台买入虚拟货币，则应以受害人的买入成本确定犯罪数额，尽量做到罚当其罪。
本案案号：（2021）赣0104刑初274号，（2022）赣01刑终174号
案例编写人：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 胡件平
法官倾心解纷 商户真诚点赞——南昌市青云谱区法院对三起案件集中处理获赠锦旗
江南都市报讯 严玲玲、曹阳、全媒体记者章娜报道：7月11日下午，一名当事人来到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速裁庭，将写有“捍卫法律尊严，维护百姓利益”的锦旗送给杨邑利法官，并握着他的手说：“感谢您让我们的权益及时得到保障！”
据了解，该当事人系从事饲料生意的个体工商户，因多笔货款催收无果才无奈诉至法院。承办法官收案后发现，该当事人起诉了三起案件，均为小额买卖合同纠纷，故决定对三起案件集中处理。开庭前承办法官逐一联系相关当事人，其中两起案件当事人均为农户，为化解纠纷，法官多次联系双方当事人，耐心释法明理，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另一起案件因送达失败，承办法官第一时间安排开庭，并尽快结案。
青云谱区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锦旗虽轻，却承载着群众对法官工作的认可。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该院不断探索护企助产新举措，找准司法服务营商环境的切入点、着力点，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为辖区内各类企业保持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2022-07-18


